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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经济技术合

作局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9〕42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

机构: 

  《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省政府

批准,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九年三月一日      

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人民政府机构改

革方案〉的通知》﹙厅字〔2008〕25 号﹚,组建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为省政

府直属机构。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挂吉林省人民政府图们江地区开发办公室

牌子。 

  一、职责调整 

  (一)划入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的职责。 

  (二)划入原省政府图们江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政府开发区管理办公

室)的职责 

  (三)划入省商务厅外商投资管理职责。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起草利用内

外资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拟订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二)拟订全省经济技术合作、招商引资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

施;指导全省招商引资工作,组织全省重大招商引资活动;跟踪、协调重大招商引

资项目的前期运作、申办设立程序和后续服务工作。 

  (三)负责国外、省外来我省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的联络和服务工作;承办

国内外经济合作代表团来访的联络、协调和接待工作,组织我省有关地区和单位
参加洽谈活动;承办省政府招商引资代表团出访的联络、洽谈等有关工作;组织

参加国外、省外展销展览工作;负责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涉及我省

的工作。 

  (四)参与拟订图们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和开发计划;负责与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图们江项目秘书处和国家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协调小组的沟通联络;组织制定

对俄对朝边境合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珲春出口加工区和

珲春中俄互市贸易区的开发和建设。 

  (五)负责全省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合作园区的宏观管理和指导工作;拟订

全省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合作园区的总体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相关

政策;负责全省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合作园区的设立和组织申报国家级开发区

等相关工作;协调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开发区发展规划,审查开发区重大建设项目

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合作园区的建设工作。 

  (六)负责为我省域外投资企业提供服务,制定相关服务政策和措施;监督检

查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合同、章程的情况;指导和管理全省

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作。 

  (七)负责国内外、省内外的经济技术信息交流,掌握经济技术合作、招商引

资和区域合作情况;负责全省招商引资项目库的建立、管理和信息网络建设工

作。 

  (八)拟订对口支援等方面的有关政策规定,承办我省支援三峡建设的具体工

作;负责省政府经济技术顾问的联络等相关工作。 

  (九)承办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省经济技术合作局设 13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协调处理机关日常政务、事务;负责机关外事服务工作;负责机关财务管理

工作;负责机关公文管理、机要、保密、保卫、档案、文印、信访、车辆等管理

工作。 

  (二)综合处。 



  拟订全省招商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负责全省招商引资的统计、调度、跟踪

落实工作;分析研究全省招商引资情况,向省政府报送有关动态;负责政务信息、

新闻宣传工作;负责重要会议的组织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及审核;承担省招商引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三)技术合作处。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省国内外技术合作的发展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联

系、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国内外技术合作工作;拟订对口支援等方面的有关政策规

定,承担我省支援三峡建设的具体工作。 

  (四)信息处。 

  负责经济技术信息交流,掌握经济技术合作、招商引资和区域合作情况;负

责全省招商引资项目库的建立、管理和信息网络建设工作;为企业招商引资进行

牵线搭桥,提供信息服务;会同有关部门承办出省、来省的大型展销展览活动。 

  (五)经济联合处。 

  制定全省横向经济合作的发展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我省与东北经济

区域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合作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承办和参与
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例会工作。 

  (六)投资促进处。 

  参与拟订全省外商投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完善并组织实

施全省外商投资促进的政策和相关措施;归口管理国外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工作;

组织和参与全省重大国外招商引资活动;协调省直各部门、各市(州)的招商引资
工作。 

  (七)图们江区域合作处(吉林省海洋工作办公室)。 

  负责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图们江项目秘书处、国家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协

调小组的沟通与协调事项;负责协助编制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规划;承办省政府

与图们江区域开发各项目成员国地方政府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事项。组织开

展环日本海科学考察活动;开展恢复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及相关权益研究;承办国

家海洋局交办的事项;承办省政府图们江地区开发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八)外国投资管理处。 

  承办上级交办的外国投资管理业务;参与拟订我省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制度

和扶持政策;指导和管理我省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相关业务;负责监督、检

查和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在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章程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
问题;负责组织并协调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工作;联系外资企业协会。 

  (九)开发区处(工业集中区处)。 



  宏观管理和指导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合作园区有关工作;组织编制开发区

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做好设置开发区的前期准备工作,组织申报国家级开发区;

指导开发区拟订经济发展指标和计划及各项经济指标的统计工作;指导开发区的

对外宣传和网络建设工作。 

  (十)边境自由贸易区处。 

  拟订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相关政策;负责与俄罗斯、朝鲜研究编制跨境经

济合作区规划;负责边境地区重大基础设施的衔接与合作;承办环日本海陆海联

运航线建设事项;负责边境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协调;指导跨境自由贸易区投资
促进工作;指导长吉图区域内招商引资工作。 

  (十一)顾问联络处(商会管理处)。 

  负责提出省政府经济技术顾问人选,报省政府审批;做好经济技术顾问为我

省招商引资的衔接、协调和顾问回省工作的接待服务工作;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落实经济技术顾问为我省经济建设提出的建议。负责已在我省投资的外埠驻吉
商会及外埠吉林商会的协调联络,推进以商招商工作。 

  (十二)投资企业服务处(行政审批办公室)。 

  承担为全省已设立的投资企业经营提供服务工作,制定相关服务政策和措施,

协调解决有关企业生产经营存在的问题;指导全省的内外资服务工作;参与全省

外商投资“软环境”的整治工作和协调处理外商投资企业的来信、来访和投诉

等工作;联系国内外公司驻长代表处;协调联络在我省投资的内外商。 

  根据国家关于利用内外资和区域经济合作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负责有关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和审批工作;负责组织协调行政审批事项的
勘查、论证、审核等相关工作;负责有关行政许可证的发放工作;负责行政审批

专用章的使用管理;负责行政审批事项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负责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由本部门承担的其他行政审批事项。 

  (十三)人事处。 

  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劳动工资、机构编制等工作;负责机关及

直属单位离退休干部的管理服务工作。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四、人员编制 

  省经济技术合作局机关行政编制 75名。其中:局长 1名、副局长 4 名,处级

领导职数 30 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1 名)。机关工勤人员事业编制 8名。 

  五、附则 



  本规定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